附件 1
汕头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修正案

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

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将第七十条修改为：第一款“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驾驶摩托车、轻便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在限制、禁止通行的区域或者路段通行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，处二百元罚款。”，第二款“驾驶摩托车、轻便摩托车一个记分周期内有三次以上行为的，除罚款外，并处暂扣机动车驾驶证一个月 。”。
二、将第八十一条修改为：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二百元罚款。
三、本修正案自   年    月   日起施行。
《汕头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根据本修正案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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